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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会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印发的《关于请做好飞荣达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已收悉，长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保荐机构，与发行人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会计

师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等对告知函所列问题认真地进行了逐

项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本告知函回复的字体说明： 

告知函所列问题 黑体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 

 

如无特别说明，本告知函回复中的简称与保荐工作报告中的简称具有相同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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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本次募投项目。 

申请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亿元，其中拟投入 5亿元

用以 5G 通信器件产业化项目，项目达产后收入达 102,582.00 万元。 

请申请人进一步说明并披露:（1）本次募投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是否存在董

事会前已投入的情形，是否已从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2）本次募投 5G 通信器

件产业化项目的铺底流动资金金额，铺底流动资金与补充流动资金合计数是否超

过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30%，补充流动资金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3）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是否需取得其他相关经营许可资质和相关批复；（4）申

请人已经取得的与 5G 产品相关的技术专利情况，目前产品是否经过相关客户认

证；（5）未来产能大幅扩张后预测收入的可实现性，效益预测是否谨慎合理。请

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本次募投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是否存在董事会前已投入的情形，是否已

从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 

2019 年 7月 22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本次募投项目不存在董事会前投入的

情形。 

目前公司已以自有资金展开募投项目“5G 通信器件产业化项目”的前期基

础建设，截止 2019 年 10 月 31 日，该项目已累计投入资金 2,859.00 万元；待本

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聘请具备相应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自有资金前期投

入出具专项报告，公司将根据相关报告和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董事会召开后的项

目自有资金投入进行置换，不存在以募集资金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况。 

2、本次募投 5G 通信器件产业化项目的铺底流动资金金额，铺底流动资金

与补充流动资金合计数是否超过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30％，补充流动资金是否

合理，是否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1）本次募投 5G 通信器件产业化项目的铺底流动资金情况 



2-4 

 

本次募投项目之5G通信器件产业化项目的总投资额为61,883.91万元，公司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50,000.00万元，具体募集资金的投入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计划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金额 募集资金投入占比 

1 建设投资 58,973.60 50,000.00 84.78% 

1.1 工程费用 53,659.78 49,000.00 91.32% 

1.1.1 建筑工程 25,926.53 24,000.00 92.57% 

1.1.2 设备购置费 24,761.83 23,000.00 92.88% 

1.1.3 安装工程 2,971.42 2,000.00 67.31%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229.37 1,000.00 44.86% 

1.3 预备费 3,084.46 0.00 0.00% 

2 铺底流动资金 2,910.31 0.00 0.00% 

3 项目总投资 61,883.91 50,000.00 80.80% 

根据上表，5G通信器件产业化项目在募集资金使用方面，本次发行的募集

资金将投资于建筑工程、设备购置费及安装工程等资本性支出项目，不存在以募

集资金投入预备费、铺底流动资金等非资本性支出的情况。 

2、铺底流动资金与补充流动资金合计数是否超过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3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7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

于以下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5G 通信器件产业化项目 61,883.91 5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20,000.00 

合计 81,883.91 70,000.00 

其中，对于5G通信器件产业化项目，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50,000.00万元将

全部用于投资于建筑工程、设备购置费及安装工程等资本性支出项目；预备费、

铺底流动资金等非资本性支出不会以本次募集资金投入，未来将全部由公司以自

有资金进行投入。 

综上，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项目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铺底流动资金及预备费

等非资本性支出的金额为20,000.00万元，其占本次集资金总额70,000万元的比例



2-5 

 

为28.57%，未超过30%，符合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

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的要求。 

（3）补充流动资金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拟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的 2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增强资金实力以支持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 

近年来，全球通信产业已经进入新的大融合、大变革和大转型的发展时期，

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5G）应运而生，并渗透到未来社会的各个领域，5G 技术

的应用将直接带动对相关通信器件的市场需求。公司凭借持续的研发投入和市场

开拓，较好地把握住了市场机遇，实现了业绩的快速增长。2016 年至 2018 年，

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84,297.77 万元、103,641.03 万元和 132,576.28 万元，营

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30.25%、22.95%和 27.92%。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产业布局的逐步实现，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

的流动资金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以 2016 年至 2018 年的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

（27.04%）为基础，通过销售百分比法对公司未来三年末（2019 年末、2020 年

末和 2021 年末）的经营性流动资金占用金额进行测算，预计截至 2021 年末，公

司新增的营运资金需求为 43,321.43 万元，具体测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平均 

占比 
2019 年 E 2020 年 E 2021 年 E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营业收入 84,297.77 100.00% 103,641.03 100.00% 132,576.28 100.00% 100.00% 168,424.88 213,966.94 271,823.56 

应收票据 2,552.66 3.03% 5,310.48 5.12% 10,363.63 7.82% 5.32% 8,965.35 11,389.58 14,469.32 

应收账款 34,088.50 40.44% 40,249.29 38.84% 54,213.14 40.89% 40.06% 67,462.87 85,704.82 108,879.39 

预付款项 350.08 0.42% 907.75 0.88% 774.59 0.58% 0.63% 1,052.89 1,337.59 1,699.27 

其他应收款 404.61 0.48% 492.04 0.47% 1,100.99 0.83% 0.60% 1,002.23 1,273.23 1,617.52 

存货 11,647.85 13.82% 13,280.58 12.81% 20,015.93 15.10% 13.91% 23,427.45 29,762.23 37,809.93 

经营性流动

资产合计 
49,043.69 58.18% 60,240.15 58.12% 86,468.28 65.22% 60.51% 101,910.80 129,467.46 164,475.44 

应付票据 2,788.50 3.31% 2,850.84 2.75% 4,287.41 3.23% 3.10% 5,216.98 6,627.65 8,419.76 

应付账款 23,349.26 27.70% 20,241.81 19.53% 35,049.79 26.44% 24.56% 41,357.68 52,540.78 66,747.80 

预收款项 41.47 0.05% 26.65 0.03% 64.66 0.05% 0.04% 69.43 88.21 112.06 

其他应付款 378.88 0.45% 187.79 0.18% 5,570.65 4.20% 1.61% 2,713.04 3,446.64 4,378.62 

经营性流动

负债合计 
26,558.11 31.51% 23,307.09 22.49% 44,972.51 33.92% 29.31% 49,357.12 62,703.28 79,658.24 

流动资金占

用金额 
22,485.59 26.67% 36,933.06 35.64% 41,495.77 - - 52,553.67 66,764.18 84,817.20 

注：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各项目销售百分比=各项目金额/当年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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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1 年各项目预测数=各项目近三年平均销售百分比×当年预测的销售收入； 

流动资金占用金额=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动负债； 

根据上表，预计 2021 年末，公司的流动资金占用金额为 84,817.20 万元。2018

年末，公司的流动资金占用金额为 41,495.77 万元。预计未来三年，公司新增的

营运资金投入需求为 43,321.43 万元。在该等情况下，仅仅依赖滚存收益及外部

信贷已经逐渐难以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亟需增强资金实力，以支

持业务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公司本次发行拟以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属于合理范

围内，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需要。 

3、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是否需取得其他相关经营许可资质和相关批复 

本次募投5G通信器件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江苏飞荣达，上市公司持有

其100%的股权。 

2019年8月，江苏飞荣达在江苏省金坛经济开发区科技经贸局办理了本项目

的投资备案手续（备案证号：坛开科经备字[2019]106号）。2019年9月，常州市

生态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飞荣达科技（江苏）有限公司5G通信器件产业化项

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常金环审[2019]187号）。 

除此以外，本次募投5G通信器件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江苏飞荣达，不

需要取得其他相关经营许可资质和相关批复。 

4、上市公司已经取得的与5G产品相关的技术专利情况，目前产品是否经过

相关客户认证  

（1）上市公司已经取得的与5G产品相关的技术专利情况 

为把握5G技术应用所带来的良好市场机遇，公司基于自身在电磁屏蔽、导

热散热、基站天线等领域的技术和工艺储备，不断布局5G通信产业。自2012年

开始，公司便着手开始研发5G相关技术及产品，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在多项

技术和产品上取得了突破，截止2019年9月30日，公司已经取得的与5G产品相关

的主要专利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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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适用产品大类 专利类型 取得方式 

1 双激光对刻阻断选择电镀法 201110200708.8 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2 振子及其制造方法 201810148158.1 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3 一种非金属天线 201320522121.3 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4 天线振子 201721341978.X 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5 一体式天线振子及天线 201821009310.X 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6 一种用于电路板的复合屏蔽结构 201821341283.6 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7 
光模块连接器保护装置及光模块连

接器组件 
201520721757.X 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8 光通讯面板 201520399591.4 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9 多腔屏蔽密封胶条 201620660840.5 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10 用于 PCB 板的复合屏蔽衬垫 201620657267.2 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11 
用于钣金件的一体化的复合导电胶

条及钣金组件 
201620623143.2 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12 相变储能均热片 201720984598.1 导热材料及器件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13 
一种高导热石墨膜-铜复合材料的制

备方法 
CN201410114471.5 导热材料及器件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14 人造石墨散热膜的生产工艺 CN201510033675.0 导热材料及器件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15 用于一体机核心组件的高效散热器 ZL201720227165.1 导热材料及器件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16 具有辅助散热功能的综合散热模组 ZL201720227161.3 导热材料及器件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17 服务器的散热装置及其风扇模组 ZL201720228173.8 导热材料及器件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除上述主要专利外，公司还有多项相关技术和专利应用于5G技术相关产品

的生产制造，该等专利技术是公司在5G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2）5G相关产品的客户认证情况 

公司已与华为、思科、诺基亚、爱立信、中兴等全球通信技术领域的领先企

业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的产品长期供应该等企业。 

近年来，公司积极布局5G产业，在多项技术和产品上取得了突破，并获得

下游客户的广泛认可，公司的5G天线振子、天线罩组件、移相器介质等产品已

经通过了华为、诺基亚、中兴、通宇通讯等客户的认证，相关产品已全面生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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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客户批量供货。未来，随着5G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公司基于良好的客户资源

和产品技术，将有望进一步扩大销售规模，这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消

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未来产能大幅扩张后预测收入的可实现性，效益预测是否谨慎合理 

（1）未来产能大幅扩张后预测收入的可实现性分析 

本次募投项目所生产的天线振子、天线罩及各类高性能结构件，将主要适用

于5G通信基站和相关通信设备。 

2019 年 6 月，国家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

放 5G 商用牌照，标志着国内 5G 建设的进一步提速。5G 商用初期，运营商需要

进行大规模的网络建设，5G 通信技术的发展将直接带动对新一轮通信设备投资

的高潮。从 5G 通信的建设需求来看，5G 将会采取“宏站加小站”组网覆盖的模式，

根据赛迪顾问的预测数据显示，5G宏基站的数量在 2026 年预计将达到 475 万个，

是 2017 年底 4G 基站 328 万个的 1.45 倍左右，配套的小基站数量约为宏基站的

2 倍，约为 950 万个，总共基站数量约为 1,425 万个。另一方面，5G 技术下的基

站天线、通信设备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需要更先进的工艺技术和更高精度的加

工能力；同时，5G 技术也会催生出云计算、物联网等更多的应用场景，该等应

用场景将涉及大量先进通信设备。因此，在该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5G 技术的

商业应用将为通信行业带来巨大增量市场，也将直接拉动对天线及各类通信器件

的市场需求 

因此，5G商用进程的加快，将给公司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公司必须抓住这

难得的机遇，针对5G通信产业所亟需的基站天线、高性能结构件等产品进行提

前布局，提升相应的研发、制造能力，增强竞争优势。基于该等因素，近年来，

公司逐步着手布局5G通信产业，在技术、人员和客户资源上已具备良好的实施

基础。 

在技术方面，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专业电磁屏蔽及导热解决方案服务商，高

度重视研发和创新，依托于公司的技术积累及客户储备，在材料、表面加工工艺

等领域进行持续研发投入，针对本次募投项目相关的产品，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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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积累，如本次募投项目拟扩产的5G天线振子采用塑料注塑成型+电镀等工艺制

备金属层+选择性激光蚀刻工艺制备而成，具有重量轻、可塑性强等优势，能够

有效满足5G时代下基站天线多振子一体化的需求，产品竞争优势明显。该产品

所涉及的关键技术和工艺均系公司自行研发取得，并且经过多年的实践和不断改

进，公司对该等技术和工艺的应用已经较为成熟，已取得该等产品相关的技术专

利，该等产品现已全面量产。2016年至2019年6月末，公司基站天线及相关器件

销售收入分别为146.95万元、2,654.14万元、3,962.22万元和7,031.19万元，下游

客户主要为华为、中兴等大型通信企业。 

在人员方面，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了专业、高效和具有深厚行业

背景的经营管理团队，团队成员包括通信技术领域的技术人才、营销人才和各类

管理人才。同时，公司秉承竞争性、公平性和激励性的原则，不断规范公司员工

薪酬管理工作，在保证优秀人才及核心员工的稳定性的同时，针对 5G 通信技术

研发、生产和市场开拓的需求，不断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截至 2019 年 6 月末，

公司在职员工人数为 4,861 人，较 2018 年末增长 49.57%，其中技术人员 664 人，

占员工总数的比例为 13.66%，较 2018 年末增长 34.14%。公司已经建立了良好

的人才储备，能够有效的保障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在客户资源方面，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创新型专业电磁屏蔽及导热解决方案

服务商，多年以来，凭借行业领先的技术和优异的产品品质，得到了广大客户的

认可，与华为、中兴、联想、诺基亚、思科、微软等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良好合作

关系，该等客户普遍为全球通信产业中的领先企业。基于该等优质的客户资源，

一方面有利于公司与下游领先的客户共同进行技术攻关、批量供货，把握市场节

奏，不断增强研发、制造能力；另一方面，优质的客户资源也为本募投项目新增

产能的消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项目拟投产的 5G 通信电子器件主要面向下游

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与公司现有主要客户群体一致，属于通信产业发展 5G 技

术所需的各类电子器件，公司可沿袭原有的市场路径和客户平台，节约市场开拓

成本，在满足客户业务发展需求的同时，有效消化项目新增产能，实现预计的营

业收入。 

（2）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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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通信器件产业化项目的建设期为 24 个月。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第一年

达产率 60%，第二年达产率 80%，第三年达到设计生产能力，达产年实现营业

收入 102,582 万元，净利润 15,014.89 万元，按税后口径计算，本项目的投资回

收期为 6.51（含建设期），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8.69%，项目建成投产后的效益

测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第 7年 第 8年 第 9年 第 10年 

1 营业收入 61,549.20 82,065.60 102,582.00 102,582.00 102,582.00 102,582.00 102,582.00 102,582.00 102,582.00 102,582.00 

2 生产成本 50,220.40 61,941.93 73,444.64 73,444.64 73,444.64 73,444.64 73,444.64 73,444.64 73,444.64 73,444.64 

3 营业税金及附加 - 373.87 737.57 737.57 737.57 737.57 737.57 737.57 737.57 737.57 

4 管理费用 3,960.41 4,457.91 4,789.57 4,789.57 4,789.57 4,789.57 4,789.57 4,789.57 4,789.57 4,789.57 

5 营业费用 2,154.22 2,872.30 3,590.37 3,590.37 3,590.37 3,590.37 3,590.37 3,590.37 3,590.37 3,590.37 

6 利润总额 5,214.17 12,419.59 20,019.85 20,019.85 20,019.85 20,019.85 20,019.85 20,019.85 20,019.85 20,019.85 

7 应纳税所得额 5,214.17 12,419.59 20,019.85 20,019.85 20,019.85 20,019.85 20,019.85 20,019.85 20,019.85 20,019.85 

8 所得税 1,303.54 3,104.90 5,004.96 5,004.96 5,004.96 5,004.96 5,004.96 5,004.96 5,004.96 5,004.96 

9 净利润 3,910.63 9,314.69 15,014.89 15,014.89 15,014.89 15,014.89 15,014.89 15,014.89 15,014.89 15,014.89 

①营业收入 

5G 通信器件产业化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计划主要生产适用 5G 天线罩、5G

天线振子和适用于交换机、路由器和服务器的高性能结构件。公司主要依据项目

设计产能和现有产品的销售价格，并结合市场需求状况、竞争状况等因素，确定

本募投项目各类产品的平均售价，对项目的达产营业收入进行预测，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 
生产能力 

（万件/年） 

平均售价 

（元/件） 

达产营业收入 

（万元） 

1 5G 天线罩零件及组件 万件 216 138 29,808 

2 5G 天线振子零件及组件 万件 1,822 13 23,686 

3 交换机类零件及组件 万件 614 32 19,648 

4 路由器类零件及组件 万件 460 24 11,040 

5 服务器类零件及组件 万件 460 40 18,400 

 合计  3,572 - 102,582 

由于本次募投项目系公司在现有产品基础上的扩产增效，对于上述各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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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均价预测，公司主要参考该等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价格，并综合考虑未来

市场需求状况、竞争状况等因素，最终确定本次募投项目各类产品的平均售价，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件 

序

号 
产品名称 

目前公司在售同类

产品售价区间 

目前公司在售同类

产品销售均价 

本次募投项目 

测算平均售价 

1 5G 天线罩零件及组件 130-195.1 162.55 138 

2 5G天线振子零件及组件 9.38-21.04 15.21 13 

3 交换机类零件及组件 32.23-42.34 37.29 32 

4 路由器类零件及组件 27.19-28.57 27.88 24 

5 服务器类零件及组件 46.21-49.61 47.91 40 

注：目前在售同类产品销售均价为公司在售同类产品售价区间之高价与低价的均值。 

虽然 5G 技术的商业应用将为通信行业带来巨大增量市场，也将直接拉动对

天线及各类通信器件的市场需求，为本次募投项目效益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但公司在进行本次募投项目预测时考虑了未来相关产品产量扩大和市场竞争

加剧可能存在一定的价格降低因素，测算的各类产品平均售价均较公司目前在售

同类产品平均售价有所降低，估算相对比较谨慎。 

②生产成本 

本项目的生产成本主要用于生产 5G 天线罩等产品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成

本、水电等直接能源耗用和制造费用，公司主要根据不同产品的实际生产耗用、

材料和现有人力成本等因素进行测算，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5G 天线罩

零件及组件 

5G 天线振子

零件及组件 

交换机类零

件及组件 

路由器类零

件及组件 

服务器类零

件及组件 

1 直接材料 15,674.50 12,431.50 10,269.50 5,945.50 9,729.00 

2 
直接能源

耗用 
369.85 293.33 242.31 140.29 229.56 

3 直接人工 2,540.11 2,014.57 1,664.21 963.49 1,576.62 

4 制造费用 2,714.49 2,152.87 1,778.46 1,029.63 1,684.86 

5 
生产成本

小计 
21,298.95 16,892.27 13,954.48 8,078.91 13,220.04 

注：直接人工成本参考公司现有用工成本，按生产工人人均每年 8 万元、管理及技术人

员人均每年 15 万元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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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费用包括折旧费、修理费等，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线平均法分类计算，房屋建筑折

旧年限按 20 年进行考虑，净残值率为 5%；设备折旧年限按 10 年，净残值率为 5%； 

此外，根据上表，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项目的平均毛利率为 28.40%，报

告期内，公司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类产品的平均毛利率为 29.96%，基站天线及

相关器件类产品的平均毛利率为 38.85%，本次募投项目预测的毛利率属于合理

范围内，较为谨慎。 

③营业税金及附加 

本项目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主要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费。其中，城

市维护建设税按照应缴纳增值税的 7%计取，教育费附加根据江苏省《省政府关

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等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苏政发〔2011〕3 号）的

规定，教育费附加（含地方教育附加）按应缴纳增值税的 5%计取。 

此外，本项目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的最新规定，除自来水为 9%，其它原

辅材料和动力的增值税税率均为 13%。 

④期间费用 

本项目预计的期间费用为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主要包括人工成本、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摊销费用、水电耗用等，

其中，项目用地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按 50 年计算摊销费用。根据本次募投项目

的效益测算情况，本项目达产年的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4.67%。报告期

内，公司的管理费用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平均为 5.95%，其中 2018 年和 2019

年 1-6 月，公司的管理费用中存在股权激励计划的摊销费，剔除该等因素的影响

后，报告期内公司的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平均为 4.76%，本次募投项目测

算的管理费用率与公司报告期的平均管理费用率基本一致，本次募投项目测算的

管理费用率测算较为谨慎、合理。 

营业费用主要为市场营销、推广相关的费用，本项目达产年的销售费用占当

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3.50%。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平

均为 3.69%。本项目预计的营业费用与公司报告期的平均销售费用率基本一致，

较为谨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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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所得税 

本项目的所得税按 25%测算。 

6、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认为：（1）本次募投项目不存在董事会前

已投入的情形；（2）本次募投5G通信器件产业化项目的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铺底流动资金及预备费等非资本性支出的金额未超过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30%；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合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3）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江苏飞荣

达已经获得开展业务必备的业务资质和相关批复；（4）发行人目前已经取得部

分与5G产品相关的技术专利情况，相关产品也已经过部分客户认证，并同时继

续在进行与5G产品相关的技术专利申请和客户认证工作；（5）未来产能大幅扩

张后预测收入的具有可实现性，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主要指标与公司现有业

务经营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较为一致，效益测算较为谨慎合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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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飞荣

达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之签章页）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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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飞荣达创业板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白毅敏  林  颖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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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飞荣达创业板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之声明页） 

 

本人已认真阅读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告知函之回复报告的

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

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告知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 

 

 

 
    

李  翔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